
 

「青年就業讚計畫」 訓練學習計畫 

本人           （學員姓名）為了提升個人職業技能，配合未來職涯發展規劃，需至下

列單位加強學習，提出本人學習計畫。 
一、學習動機（需加強之職能） 

 

二、預定訓練學習單位名稱（全名）、上課地點、課程名稱、訓練時程及訓練時數。 

（一）訓練學習單位名稱（全名）： 

（二）上課地點： 

（三）課程名稱： 

（四）課程代碼： 

（五）訓練時程（起迄日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六）訓練總時數： 

三、課程摘要（特色）及課表（課表得以附件呈現） 

 

四、這次訓練學習課程，對於未來就業目標或個人期望有哪些助益。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年    月    日 

（由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填寫） 

審查意見 

□同意該學習計畫。 

□不同意該學習計畫，原因： 

□從事全職工作期間或經廢止資格認定者。 

  □已報名訓練課程並繳費。 

□訓練課程已開課或結訓日期已逾補助期間。 

□課程內容與就業目標無直接關聯。    

  □其他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承辦人員（就業中心）：            業務主管（就業中心）：              

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名稱 

【請蓋印信或章戳】 

中 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

注意： 
一、 本計畫青年所提出之訓練學習計畫，須經完成資格認定之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同意。 
二、 訓練學習課程應以本署所屬各分署公告於台灣就業通網站者為限。其課程內容及收費合理性等有所疑義者，本署

所屬各分署得不予公告。 
三、 欲申請訓練學習自付額補助者，應自參加訓練學習課程之翌日起 10 日內(含例假日)，將參訓 

附件二 



情形回覆卡以掛號郵寄、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方式，通知完成資格認定之公立就業服務機構。 

 

 


